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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費之收費情形，依規費法第10條第1項

第2款所定之使用規費精神，以森林遊樂區育

樂設施區面積大小或每年遊客人數多寡，考

量所投入營運、維護、改良、管理、其他相

關成本及市場因素，訂定不同收費基準，並

規定上、下限收費金額，以利管理經營者依

經營成本予以彈性調整；另對於優待對象、

收費基準之調整基礎及其揭示均予規定，以

完備法規內容。訂定要點如下：

一、訂定森林遊樂區環境美化清潔維護

費收費基準；為考慮森林遊樂區範圍遼闊，

經營型態殊異，有公營及民營者，經參酌現

有森林遊樂區環境美化清潔維護費之收費情

形，並以森林遊樂區資源特性及設施規模，

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意旨，以

育樂設施區所提供遊客活動範圍面積之大小

或各區每年服務遊客人數量之多寡，區分不

同收費基準級距，予管理經營者訂價之彈

性。其中育樂設施區面積逾100公頃或每年遊

客人數逾30萬人次者，考量其投入經營成本

較高，提供遊客入園體驗區域寬敞，每人收

費新臺幣150元至300元，育樂設施面積逾

30公頃未達100公頃或每年遊客人數逾10萬

人次未達30萬人次者，每人新臺幣100元至

森
林法第17條規定，森林區域內，經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者，得設置森林

遊樂區，據此，公私部門即陸續整建設置森

林遊樂區，其中以林務局管理經營者為多

數，計有18處，餘為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所經營者2處、中興大學經營者1處、

基隆市政府經營者1處，總計現有依「森林遊

樂區設置管理辦法」設置之森林遊樂區共

22處，分布全島各地，充分提供國人從事生

態旅遊、休閒、育樂、環境教育及自然體驗

等活動。

基於使用者付費及社會成本因素，森林

遊樂區的合理訂價方式要考慮整個森林所提

供的社會效益、合理利潤和收支平衡，以及

森林經營的永續發展等，而森林遊樂區既是

提供國人從事生態旅遊、休閒育樂、環境教

育及自然體驗的場所，區內之環境應予美

化、維護清潔及設置必要之廢水與廢棄物處

理等設施，各項遊樂設施亦需維修養護；依

森林法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森林遊樂區得酌

收環境美化清潔維護費，遊樂設施得收取使

用費；其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農委會爰依森林遊樂區資源特性及設施規

模，並參酌現有森林遊樂區環境美化清潔

森林遊樂區環境美化清潔維護費及遊樂
設施使用費收費標準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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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育樂設施區面積30公頃以下或每年

遊客人數10萬人次以下者，每人新臺幣50元

至150元。

二、訂定森林遊樂區遊樂設施使用費收

費基準；依「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第

2條定義，育樂設施係指在森林遊樂區內，經

主管機關核准，為提供遊客育樂活動、食宿

及服務而設置之設施，本辦法所訂遊樂設施

即前述育樂設施，其項目類別係參酌現行各

森林遊樂區收費項目訂定，惟對於不宜以價

格管制之經濟活動，諸如餐飲、住宿等設施

則不予訂定收費標準，避免有聯合制價干預

市場疑慮。停車場之各型車輛收費價格，係

考量車體所占停車場面積大小及周轉頻率，

依其經營投入成本及停車周轉率予以差別收

費，分別為大型車每輛新臺幣60元至100

元、小型車每輛新臺幣30元至100元、機車

每輛新臺幣10元至20元。至森林遊樂區內之

機械遊樂設施目前僅太平山蹦蹦車一項，

依其現有之經營成本核算每人次票價約為新

臺幣100元，惟為考量未來物價、人力成本之

上漲，以及增加服務設施所致成本，其收費

價格級距定為每人次新臺幣100元至300元。

三、訂定收費優待對象；依據社會上對

兒童、軍警、學生及團體之優惠習慣，參酌

「老人福利法」第2條及第25條、「身心障礙

者保護法」第51條、「志願服務法」第20條

相關規定意旨，規定特殊身分者列為免收或

減收環境美化清潔維護費對象。

四、規範收費價格應於網站、營業處

所、收費處及其他明顯處所揭示規定；依

「消費者保護法」第4條、第5條規定之意旨，

規定森林遊樂區環境美化清潔維護費及遊樂

設施使用費等收費價格揭示於明顯處所，

以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資訊，維護消費者

權益。

（圖片∕高遠文化　攝影∕游忠霖）


